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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.重大職災死亡人數升降比例。
公式：〔(當年度重大職災死亡人數-前三年度重大職
災死亡平均人數)÷前三年度重大職災死亡平均人數〕
*100%

113年：〔287-(300+320+278)÷3〕÷〔(300+320+278)÷3〕*100%=-4.1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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